
证券代码：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编号：2007-025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三届六次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召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07年12月11－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7年11月1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的形式送达各董事及其他参会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式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2007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对董事会的授权，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12

月 5日核发的《关于核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7］455 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将由控股

股东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省机场集团”）资产认购发行

与其他投资者现金认购的发行过程分开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经与控股股东省机场集团协商一致，省机场集团以资产（白云机场飞

行区资产，主要包括两条飞行跑道、滑行道和停机坪，相关资产评估净值

为 202,989.86 万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确定为

7.09 元，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关于非公开发

行事项决议日（2006 年 12月 4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白云机场股票的均价，



认购股份数为1.35亿股，省机场集团认购股份自发行完毕后的36个月内

不得转让。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发行还将由其他特定投资者（不超过9名）以现

金认购本公司发行股份总数的剩余部分，因此，在省机场集团资产认购结

束后，公司还将向其他特定投资者采用竞价方式发行不超过1,500 万股，

发行价格不低于7.09 元，具体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机构投资者以竞价发行的方式认购的股份自发行完毕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省机场集团任职的董事（刘子静先生、卢

光霖先生、张克俭先生、林运贤先生）回避了本次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作出的上述决议，一致认为：本次非公开发

行将控股股东省机场集团与其他机构投资者的认股过程分开进行的方式，

以及确定以 7.09 元/股的价格向省机场集团发行 1.35 亿股股份符合中国

证监会“证监发字［2007］455 号”文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有利于

顺利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12-12 


